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报送 2021 年
市场主体年度报告的通告

根据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个体工商户年度报

告暂行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有关规

定，现就开展 2021 年度报告工作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年报报送主体

凡 2021 年 12月 31 日前在云南省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

记注册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外国（地区）企

业常驻代表机构均应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 2021 年年度报

告。

二、年报报送时间

（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年报时间。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二）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报时间。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三、年报报送方式

（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云南）”（网址：http://yn.gsxt.gov.cn）向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二）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

南）”（网址：http://yn.gsxt.gov.cn）或者直接向负责其登记的市

http://yn.gsxt.gov.cn）或者直接向负责其登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报送纸质年度报告。


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纸质年度报告。

（三）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应当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网址：http://yn.gsxt.gov.cn）向市

场监管部门报送年度报告，并向负责其登记的市场监管部门提交

存续证明、审计报告、登记证（原件）等材料进行现场审核。

四、年度报告内容

（一）企业“多报合一”年报主要内容。

1.企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

2.企业开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

3.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信息；

4.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股东或者发

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5.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6.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7.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担保、

所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

润、纳税总额信息。

8.企业参保各险种人数、单位缴费基数、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等社保信息；

9.企业主营业务活动、女性从业人员、企业控股情况、分支

机构隶属母公司的企业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计信息；

10.特种设备信息；

http://yn.gsxt.gov.cn）或者直接向负责其登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报送纸质年度报告。
http://yn.gsxt.gov.cn）或者直接向负责其登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报送纸质年度报告。
http://yn.gsxt.gov.cn）或者直接向负责其登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报送纸质年度报告。


11.大型企业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

等信息；

12.海关管理企业年报信息。包括：

（1）海关注册信息；

（2）经营补充信息（币种：人民币）；

（3）企业自律管理情况信息；

（4）海关减免税监管货物信息。

13.疫苗生产企业、特种设备生产企业和充装单位年报信息。

包括：

（1）疫苗生产许可证信息；

（2）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信息；

（3）充装单位许可证信息。

14.外商投资企业年报信息。包括：

（1）外商投资基本情况信息；

（2）投资者情况（新增持股比例信息）；

（3）外商投资经营情况信息；

（4）债权债务情况信息；

（5）进口设备减免税情况信息；

（6）资产负债情况信息；

（7）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子公司情况信息（子公司合并

填报）。

（二）个体工商户“多报合一”年报主要内容。



1.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

2.生产经营信息；

3.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

息；

4.联系方式等信息；

5.特种设备信息；

6.依法要求报送的其他信息。

7.海关管理个体工商户年报信息。包括：

（1）海关注册信息；

（2）经营补充信息；

（3）海关减免税监督货物信息。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报合一”年报主要内容。

1.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

2.生产经营信息；

3.资产状况信息；

4.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

息；

5.联系方式信息；

6.社保信息；

7.统计信息；

8.特种设备信息；

9.依法要求公示的其他信息。



10.海关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信息。包括：

（1）海关注册信息；

（2）经营补充信息（币种：人民币）；

（3）企业自律管理情况信息；

（4）海关减免税监督货物信息。

（四）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报主要内容。

1.代表机构业务活动开展信息；

2.代表机构登记信息；

3.代表机构备案信息；

4.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度报告指定代表或者委

托代理人证明信息；

5.联络员信息。

五、法律责任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外国（地区）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对其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个体工商户、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未按照本通

告期限报送年度报告，以及在年度报告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

假的，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个体工

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

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通告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